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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增 補 非 執 行 董 事 候 選 人 及 董 事 會
專 門 委 員 會 委 員

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八屆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董事會
於2026年2月2日召開的第八屆董事會第四十三次會議（「該會議」）上決議建議增補吳勇高
先生為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候選人。吳勇高先生之委任將於本公司股東會批
准後正式生效。同時，董事會於該會議上亦決議委任吳勇高先生為董事會發展戰略與
ESG委員會委員、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委員，自其正式出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之日起
生效。

吳勇高先生之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吳勇高先生，50歲，現任廣州越秀資本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越秀資本」）黨委副書
記、副董事長、總經理、董事會秘書，廣州越秀資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廣州越秀資
本」）副董事長、總經理，廣州越秀產業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法定代表人，越秀金融國
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廣州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廣州越秀產業投資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吳勇高先生曾於1998年至2006年期間先後任廣州城建開發設計院有限
公司財務科科長、綜合管理部經理，於2006年至2008年期間任廣州市城市建設開發有限
公司財務部經理，於2008年至2011年期間先後任廣州越秀集團有限公司財務部高級主
管、副總經理，於2012年至2025年先後任越秀資本副總經理、財務總監、職工代表董
事，廣州越秀資本副總經理、財務總監等職務。吳勇高先生於1998年獲同濟大學會計學
專業經濟學學士學位，2007年獲中山大學法律碩士專業法律碩士學位。吳勇高先生先後
獲中國註冊會計師、中國註冊稅務師資格及中級會計師職稱。

吳勇高先生已確認，除上文所披露外：(1)彼並無在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擔任其
他任何職位，於過去三年未擔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職位；(2)彼與本公司或本公司
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股東概無關係；及(3)彼並無於本公
司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所界定之任何權益。

吳勇高先生亦確認，概無任何有關其獲委任之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h)至(w)條規定予以披露，亦無其他有關其獲委任之事宜須提請
本公司股東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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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勇高先生作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的任期自股東會批准其委任之日起至第八
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之日。董事會授權本公司經營管理層在吳勇高先生正式委任為本公
司非執行董事後與其簽訂董事服務合同，並辦理相關備案事項。吳勇高先生出任本公司
非執行董事後，將不從本公司領取薪酬。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增補董事進一步詳情的本公司股東會通函，連同股東會通告，
將適時刊發。

承董事會命
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佑君

中國北京
2026年2月2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佑君先生、鄒迎光先生及張長義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李艺女士、
梁丹先生、張學軍先生、付臨芳女士及趙先信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青先生、史青春先生、張健華先
生、劉俏先生及李蘭冰女士；及本公司職工董事為施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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